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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养老设施运作阶段补贴申请审核表

	
	
	
	
	
	
	

	基本情况

	养老设施名称
	
	地址
	

	运作模式
	公建民营 □          民建民营 □
	核定床位
	

	房屋获得形式
	自有产权 □ 租赁 □  其他：         A
	建筑面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具体申请内容及需提交的资料

	申请以下补贴需提交的通用资料为：
1、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或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或备案回执（复印件）。
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

	1、是否申请：
 租金补贴
	（填是或否）

——————
	另需提交：
1、房屋租赁协议。
2、上一年度与支付租金有关的凭证（租金发票复印件、贷记凭证回单、相关记账凭证等）。

	2、是否申请：
日常运营维护补贴
	（填是或否）

——————
	另需提交：
1、上一年度每月老人入住情况统计表（加盖公章）。统计表中的数据应与上海市养老机构日常管理系统中的相关数据一致。
2、《静安区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协议》复印件（提供家床服务机构）。

	3、是否申请：
专业岗位补贴
	（填是或否）

——————
	另需提交：
1、上一年度专技人员聘用情况统计表（加盖公章）。统计表中的数据应与上海市养老机构日常管理系统中的相关数据一致。
2、相关专技人员的专技证书、职称证书、聘用合同复印件。

	4、是否申请：
护理岗位补贴
	（填是或否）

A           A
	另需提交：
1、上一年度持有职业资格等级证书护理员聘用情况统计表（加盖公章）。统计表中的数据应与上海市养老机构日常管理系统中的相关数据一致。
2、相关护理员的职业资格等级证书、聘用合同复印件。
3、护理员工资分配方案。（加盖公章）

	5、是否申请：
培训补贴
	（填是或否）

——————
	另需提交：
1、参加培训人员取得的资格证书的复印件。
2、参加培训人员聘用合同的复印件。
3、上一年度相关培训费用发票。
4、从其他部门取得培训补贴的相关资料。若未取得其他部门补贴，应提交未从其他部门获得与培训相关的补贴的书面声明。

	6、是否申请：
社会保险补贴
	（填是或否）

——————
	另需提交：
1、上年度1-12月的《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费缴纳通知书》。
2、上年度缴纳社会保险情况汇总表

	7、是否申请：
电费补贴
	（填是或否）

——————
	另需提交：
1、上年度1-12月的电费通知单。
	是否单独收取电费
	（填是或否）

——————

	8、保基本范畴养老机构补贴
	保基本范畴养老机构补贴由区民政局直接核定，相关机构另需提交：
1、在上一年度每月老人入住情况统计表的基础上，标明入住老人经统一照护需求评估的相关情况和评估结果。

	本人（单位）保证申请表填列的内容及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


                             申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以下内容申请单位无需填写

	第三方复核意见：




             复核单位盖章：         复核人：         负责人：          日期：

	区民政局审核意见：








	





（审批意见见汇总表）                                  经办人：          日期



- 8 -
- 7 -
